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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思榮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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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委員  ：  梁家傑議員 , SC 
  莫乃光議員  
  張華峰議員 , JP 
   
 
出席公職人員  ：  議程第 I項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副秘書長 (庫務 )2 
  陳美寶女士 , JP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首席助理秘書長 (庫務 )(收入 ) 
  關如璧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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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助理秘書長 (庫務 )(收入 )1 
  葉倩菁女士  
   
  稅務局  
  副局長 (技術事宜 ) 
  趙國傑先生 , JP 
 
  稅務局  
  總評稅主任 (稅收協定 ) 
  梅瑛女士  
 
  稅務局  
  高級評稅主任 (稅收協定 )2 
  黃茹瑞英女士  
 
  律政司  
  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  
  林少忠先生  
 
  律政司  
  高級政府律師  
  施俊輝先生  
 

 
列席秘書  ：  總議會秘書 (1)6 

鍾蕙玲女士  
 

 
列席職員  ：  助理法律顧問 3 

盧志邦先生  
 
議會秘書 (1)6 
彭惠健先生  

    
 

經辦人／部門  

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2013年 6月 3日會議的續議事項 

(立法會CB(1)1243/12-13(01)
號文件  
 

 政 府 當 局 因 應

2013年 6月 3日的

會議所須採取的

跟進行動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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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CB(1)1243/12-13(02) 
號文件  
 

 政府當局就委員

於 2013年 6月 3日
會議上所提事項

作出的回應  
立法會CB(1)1243/12-13(03) 
號文件  
 

 香 港 律 師 會 於

2013年 6月 6日提

交的函件  
立法會CB(1)1243/12-13(04) 
號文件  
 
 

 香港大律師公會

於 2013年 6月 4日
提交的意見書 ) 

其他相關文件 

(立法會CB(3)483/12-13
號文件  

 條例草案文本  

立 法 會 CB(1)988/12-13(01)
號文件  

 法律事務部擬備

的條例草案標明

修訂事項文本  
(只限委員參閱 ) 

檔號：TsyB R 183/700-6 
/4 /0 (C) 

 立法會參考資料

摘要  
立法會LS41/12-13號文件  法律事務部報告  
立 法 會 CB(1)988/12-13(02)
號文件  

 助理法律顧問於

2013 年 4 月 19 日

致政府當局的函

件  
立 法 會 CB(1)988/12-13(03)
號文件  

 政府當局對助理

法律顧問的函件

( 載 於 立 法 會

CB(1)988/12-13(02)
號 文 件 ) 作 出 的

回應  
立 法 會 CB(1)988/12-13(04)
號文件  

 立 法 會 秘 書 處

就《 2013年稅務

(修訂 )條例草案》

擬備的文件 (背景

資料簡介 ))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

載於附錄 )。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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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案委員會察悉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

署於 2013年 6月 6日發出並於會議席上提交的意見

書。  
 

(會後補註：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

的 意 見 書 已 於 2013 年 6 月 7 日 隨 立 法 會

CB(1)1260/12-13(01) 號 文 件 送 交 委 員 參

閱。 ) 
 
申報利益  
 
3.  主席申報其工作涉及提供國際稅務諮詢服

務。他亦是稅務聯合聯絡小組的成員。李慧琼議員

申報她是一間提供稅務諮詢服務公司的會計師，但

她並不涉及該等服務。  
 
跟進行動  
 
對當局遵從協定及《稅務 (資料披露 )規則》中的保
障進行監察和審查  
 

 

 

 

 

 

 

 

 

 

 

4. 委員對監察政府當局在處理資料交換請求時

有否遵從下述各項所載的保障，以維護納稅人的

私隱、稅務資料的保密性及提出資料交換請求的

合理性表示關注：全面性避免雙重徵稅協定 (下稱

"全面性協定 ")、日後的稅務資料交換協定 (下稱

"交換協定 ")及《稅務 (資料披露 )規則》(第 112章，

附屬法例 BI)(下稱 "《披露規則》 ")。繼當局向法

案 委 員 會 提 交 立 法 會 CB(1)1145/12-13(02) 號 文

件，以提供有關資料交換請求的處理方式後，委員

進一步要求政府當局就下列各項提供資料    

 
(a) 當局對於就處理資料交換請求成立一

個獨立的運作檢討委員會或類似的監

察組織所持立場；  
 
(b) 現行處理有關稅務事宜 (包括資料交換

請求 )的投訴及上訴機制；及  
 
(c) 有關政府當局在過去兩年接獲有關稅

務事宜的投訴的統計數字，並按投訴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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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質、接獲的投訴個案數目及已獲

得解決個案數目提供分項數字。  
 
簽訂全面性協定／交換協定的諮詢及批核程序  
 

 

 

 

 

5.  委員認為，在簽訂全面性協定或日後的交

換協定時，政府當局或未有充分考慮到協定下的若

干規定會對業務經營者帶來技術上或運作上的問

題。委員要求政府當局 (最好能以流程表的形式 )交
代其在簽訂全面性協定／交換協定前，就其承諾會

收集的各有關方面 (包括工商及專業組織 )的意見

所進行的程序 (如有的話 )及其他步驟，例如與可能

成為全面性協定／交換協定的伙伴就提供協助的

費用進行商討、所需經過的本地立法程序等。  

 
披露在有關協定生效日期前產生的資料  
 

 

 

 

 

 

 

 

 

 

 

 

 

 

 

 

 

 

 

 

6.  法案委員會察悉，建議就《披露規則》第

4條作出的修訂，是為了讓稅務局局長在信納有關

資料關乎實施相關協定的條文或就於相關的全面

性協定／交換協定實施之後開始的任何期間，提

出請求的稅務當局須施行或強制執行當地的稅務

法律的情況下，可披露在相關的全面性協定／交

換協定生效前某段時間產生的稅務資料。政府當

局表示，根據《稅務條例》 (第 112章 )第 51C及 51D
條的現行保留紀錄的規定訂明，須保留 7年的業務

及租金紀錄，此項規定將維持不變。儘管 "7年 "保
留期限的規定不受影響，部分委員卻關注到，擬

議修訂將容許提出請求的稅務當局以資料具可預

見相關性作為理據，要求提供相關協定實施前多

於 7年的期間內產生的資料；而倘若當局提供此等

資料，則提出請求當局或會以同一理據，要求提

供追溯至更早期的進一步資料。委員建議： (i)就
可考慮提供追溯性資料期間設定時限；或 (i i)只會

考慮要求提供 "必須及直接 "資料的請求，以規範將

會 提 供 資 料 的 範 圍 。 委 員 要 求 政 府 當 局 提 供 資

料，說明當局會如何處理在上述情況下提出的資

料交換請求，並就 (i)及 (i i)兩項建議提供書面回應

(連同任何擬議就條例草案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

修正案 )。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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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提交的意見書  
 

 

 
7.  法案委員會在 2013年 6月 6日收到上述意

見書 (立法會 CB(1)1260/12-13(01)號文件 )，並要求

政府當局就該意見書作出書面回應。政府當局尤

其須解釋根據全面性協定／交換協定向海外當局

披露的稅務資料，將會如何被用作 "其他非稅務

用途 "(如會的話 )、該等用途為何、會依據本地法

例的哪些條文作出此等披露，以及此等披露會否

觸犯《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第 486章 )的條文 (包
括第 58條 )。  
 

( 會 後 補 註 ： 政 府 當 局 的 補 充 資 料 已 於

2013年6月13日隨立法會CB(1)1285/12-13(02)
號文件送交委員參閱。 ) 

 
 
II. 其他事項  
 

8.  法案委員會同意按原定時間於 2013年 7月
14日上午 9時正舉行第 6次會議，討論有關政府當局

就委員於會上提出的事項所作出的回應。  
 
9.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10時 37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3年 10月 10日



附錄  
 

《 2013年稅務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第五次會議過程  

 
日 期  ：  2013年 6月 7日 (星期五 ) 
時 間  ：  上午 9時  
地 點  ：  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2B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00121 – 
000328 
 

主席  
 
 

致開會辭及申報利益  
 

 

000329 – 
001031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簡介其就委員於 2013年 6月 3日
會 議 上 所 提 事 項 作 出 的 回 應 ( 立 法 會

CB(1)1243/12-13(02)號文件 ) 
 

 

001032 – 
002100 
 

單仲偕議員  
政府當局  
 

因應香港大律師公會在其意見書 (立法

會 CB(1)1243/12-13(04) 號 文 件 ) 中 提 出

的意見，單仲偕議員詢問，對於成立一

個類似廉政公署的審查貪污舉報諮詢委

員會或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的程

序覆檢委員會的獨立監察機構，以監察

稅務局有否遵從處理資料交換的相關程

序，政府當局所持立場為何。  
 
政府當局作出回應  
 

 

002101 – 
002438 
 

李慧琼議員  
政府當局  

李慧琼議員詢問，當局在納稅人與稅務

局對稅務事宜意見分歧時現行的處理機

制為何及會否考慮把有關機制延伸至涵

蓋納稅人就資料交換作出的投訴  
 
政府當局作出回應  
 
主席要求政府當局提供有關稅務局接獲

投訴的統計數字  
 

 
 
 
 
 
 

 
 
政 府 當 局 須

採 取 會 議 紀

要 第 4(b) 及

4(c)段所述的

行動  
 

002439 – 
003613 
 

姚思榮議員  
政府當局  
主席  

 

姚思榮議員察悉，政府當局在對香港律

師會的意見書作出的回應 (載於立法會

CB(1)1243/12-13(02) 號 文 件 附 件 三 ) 中
表示，正如現行就全面性避免雙重徵稅

協定 (下稱 "全面性協定 ")的安排一樣，當

 



 

 2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局會盡量在日後的全面性協定／獨立稅

務資料交換協定 (下稱 "交換協定 ")文本

內納入保障納稅人私隱和所交換資料保

密性的保障措施，他認為    
 
(a) 政府當局的回應未能回應香港律師

會的關注；及  
 
(b) 當局應就訂立全面性協定／交換協

定設立可讓相關持份者參與的諮詢

程序，以期能顧及協定下若干規定

或會帶來運作上的問題。  
 
政府當局作出回應  
 
姚思榮議員要求將政府當局作出的以下

承諾記錄在案    
 
(a) 優化現行程序，以期確保當局在制

訂談判策略時，能更有系統和有效

地收集相關持份者 (包括商會 )就全

面性協定／交換協定的條文提供的

意見；及  
 
(b) 政府當局持續把其擬與潛在締約伙

伴展開商談的計劃告知持份者。  
 
主席申報利益  

 
政府當局把稅務聯合聯絡小組的成員名

單告知委員及當局為向稅務聯合聯絡小

組及公眾匯報有關全面性協定商討工作

的進展而定期執行的任務。  

 

003614 – 
003819 
 

主席  
政府當局  

 

法案委員會從政府當局的文件 (立法會

CB(1)1243/12-13(02) 號 文 件 ) 第 11 段 察

悉，《稅務 (資料披露 )規則》(第 112章，

附屬法例 BI)(下稱 "《披露規則》 ")擬議

第 4條，讓稅務局局長能披露關乎以下事

項的資料：就於有關安排實施之後開始

的任何期間， (i)施行有關安排的條文，

或 (ii)提出請求的稅務當局施行或強制

執行當地的稅務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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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政府當局回應主席的查詢時澄清，關於

第 (ii)項，政府當局不會代表其他稅務管

轄區的稅務當局進行任何調查及採取任

何執法行動。  

 
主席要求把上述澄清記錄在案  

 

003820 – 
004011 
 

李慧琼議員  
政府當局  

李慧琼議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說

明當局在訂立全面性協定／交換協定前

為 收 集 相 關 持 份 者 意 見 而 採 取 的 程 序

(最好能以流程表的形式提供 )。  

 

政 府 當 局 須

採 取 會 議 紀

要第 5段所述

的行動  

004012 – 
005308 
 

單仲偕議員  
政府當局  
主席  

就稅務聯合聯絡小組的職權範圍進行討

論  

 
單仲偕議員重申，有必要成立一個獨立

監察機構，確保稅務局會以公平和一致

的方式處理個別資料交換請求，以及所

採取的行動和作出的決定會嚴格遵循內

部程序及指引。  

 
就稅務局服務承諾關注委員會的職權範

圍進行討論  

 
單仲偕議員表示，稅務局服務承諾關注

委員會不會處理機密資料，在檢討個別

個案方面，亦沒有任何角色。  

 
政府當局作出回應  

 

 

005309 – 
005939 

李慧琼議員  
政府當局  

李慧琼議員申報利益  
 
李慧琼議員提述香港華人會計師公會在

其 意 見 書 ( 立 法 會 CB(1)1231/12-13(01)
號文件 )中提出的建議，即提出資料交換

請求一方須向接受請求方支付提供有關

協助的費用，她並詢問政府當局對此所

持立場為何。   
 
政府當局作出回應  
 
李慧琼議員察悉，在技術上而言，兩個

稅務管轄區可進行洽商，並議定一個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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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方同意遵守的收費慣例，使接受請求方

可就獲取及提供要求索取的資料而產生

的非一般成本 (例如聘用專家、傳譯員及

翻譯員的成本 )向提出換請求方收取費

用，因此，她建議政府當局應徵求締約

伙伴同意採納上述收費慣例，以作為當

局日後與潛在締約伙伴進行商討的工作

一部分。  
 
政府當局作出回應  
 

005940 – 
011734 
 

涂謹申議員  
政府當局  
主席  
單仲偕議員  

涂謹申議員詢問，現時全面性協定所包

含關乎法律專業保密權的條文，會否納

入日後的全面性協定／交換協定中。  

 
政府當局作出回應  

 
涂謹申議員認為，儘管 "7年 "保留期限的

規 定 不 受 條 例 草 案 影 響 ， 政 府 當 局 仍

應：(a)就《披露規則》第 4條的披露明確

地限制於 "必需和直接 "的資料，而不是

國際標準的 "可預見相關的 "資料；及 (b)
就提供全面性協定／交換協定生效前所

產生的資料訂立時限。  

 
政府當局作出回應  

 
主席要求政府當局就涂議員的意見作出

書面回應。  

 
單仲偕議員重申，有必要把成立一個有

關處理資料交換請求的獨立運作檢討委

員會或類似監察機構的建議納入條例草

案中。他強調，如不作出此項修改，民

主黨可能不會支持條例草案。  

 
涂謹申議員贊同單議員的意見，並認為

有關建議能針對稅務局不按規則處理資

料交換請求的情況，為納稅人提供較佳

保障。  

 
政府當局承諾考慮單議員的意見，然後

再向法案委員會進行匯報。  

 
 
 
 
 
 
 
 
 
 
 
 
 
 
 
 
 
 
 
政 府 當 局 須

採 取 會 議 紀

要第 6段所述

的行動  
 
 
 
 
 
 
 
 
 
 
 
 
政 府 當 局 須

採 取 會 議 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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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要第 4(a)段所

述的行動  
 

011735 – 
012004 
 
 

涂謹申議員  
政府當局  
 

涂謹申議員詢問    
 
(a) 《披露規則》擬議第 4條的披露規定

會否導致有關方面須強制披露在相

關全面性協定／交換協定生效日期

超過 7年前產生的資料，儘管《稅務

條例》(第 112章 )第 51C及 51D條只訂

明有關方面須保留 7年的業務及租

金紀錄；及  
 
(b) 此等披露規定會否適用於第三者及

根據全面性協定／交換協定身為被

有關方面提出一項索取資料請求的

當事人的納稅人。  
 
政府當局作出回應  
 

 

012005 – 
013229 
 

主席  
政府當局  
涂謹申議員  
助理法律顧問 3 

 
 

就 香 港 個 人 資 料 私 隱 專 員 在 其 意 見 書

(立法會 CB(1)1260/12-13(01)號文件 )中
表達的意見進行討論  

 
涂謹申議員要求政府當局就香港個人資

料私隱專員公署提交的意見書作出書面

回應，特別是關乎使用根據全面性協定

所交換的稅務資料作非稅務用途的建議

將會產生以下效果的憂慮：香港納稅人

的個人資料可能會就一項海外罪行被轉

移至香港以外要求提供資料的一方，而

此情況可能並不完全符合《個人資料 (私
隱 )條例》(第 486章 )關於防止或偵測罪行

的現行豁免條文。  

 
主席詢問，是否每當有需要將稅務資料

用作指定的非稅務用途時，香港的全面

性協定伙伴的主管當局均須根據相關的

全面性協定的條款，事先取得稅務局的

同意。  

 
政府當局作出回應  

 

 
 
 
 
 
政 府 當 局 須

採 取 會 議 紀

要第 7段所述

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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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13230 – 
013750 
 

主席  
 
 

下次會議日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3年 10月 10日  


